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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无效宣告案件
远程口审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名称
	
	专利权人  □请求人

	申请人地址
	

	无效案件编号
	

	专利申请号/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发明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联系人/代理人
	
	邮  箱
	

	
	
	手  机
	

	 专利是否处于纠纷处理状态
（行政、司法程序等）
	 是       否 

	专利纠纷处理单位名称
	

	是否经保护中心初步确认
	 是       否 

	申请事由
	（请陈述申请远程口头审理的理由，如案件证据均为专利文献等易于认定的证据，无需进行复杂的现场举证质证，且案情简明，争议焦点清晰，确因距离、健康等原因不便参加线下审理，同时不存在无法进行远程审理的其他事由等。）






（申请人签章）
                      年    月    日


备注：1.省保护中心初步确定受理申请的，当事人应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向复审无效审理部提交申请进行远程审理的意见陈述书。
2.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口审庭（地址：合肥市包河区宁国路112号），联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0551-66183859，0551-66185133。

